
证券简称： 青海明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安思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西安思源机械

科技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１１．６

—

２０１１．３．２ ４

，

２９１

，

１９５ １．０６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西安思源机械

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４

，

００６

，

４４７ ３．４５ ９

，

７１５

，

２５２ ２．３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

，

００６

，

４４７ ３．４５ ９

，

７１５

，

２５２ ２．３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

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西安思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减持股份的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５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定向增发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３７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８．５７％

，解除限售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

２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 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２６

，

９２３

，

２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６．０９％

。

一、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定向增发股份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申请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

东华合创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秦劳、翟曙春、柏红、胡明炜、谢坤等

５

人发行新股购买

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７８

号）核准。本次向自然人秦劳、翟曙春、柏红、胡明炜、谢坤

合计发行的

１

，

２６４

万股新增股份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９

日上市， 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锁定期限为

３６

个月，锁定期限自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９

日开始计算，详见巨潮资讯网《北京东

华合创数码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公告

编号：

２００８－００６

）。

经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公司按照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份总额

１２

，

９３５．５０３

万股及向自然人秦劳、翟曙春、柏红、胡明炜、谢坤等五人定

向增发

１

，

２６４

万股共计

１４

，

１９９．５０３

万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按

１０

：

１０

的比例向全体股东

转增股本，共增加股本

１４

，

１９９．５０３

万元。该增资事项完成后，自然人秦劳、翟曙春、柏红、胡

明炜、谢坤持有的股份增加为

２

，

５２８

万股。

经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公司按照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本总额

２８

，

３９９．００６

万元为基数，按

１０

比

３

的比例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按

１０

比

２

的比例向公司的全体股东派送红股，共增加股本

１４

，

１９９．５０３

万元。该增资事项完成后，自

然人秦劳、翟曙春、柏红、胡明炜、谢坤持有的股份增加为

３

，

７９２

万股。

二、相关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１

、自然人股东秦劳、翟曙春、柏红、胡明炜、谢坤均承诺：所认购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的股

份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２

、翟曙春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起不再担任本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翟曙春先生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翟曙春先生在担任本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承诺：“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

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

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上述承诺均得到了严格的履行。

三、资金占用与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未发生对

其违规担保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３７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８．５７％

。由于公

司股东翟曙春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起不再担任本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翟曙春先生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因此，翟曙春先生所持股份在解除限售后，将被作为高管股份全部锁

定。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２６

，

９２３

，

２００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６．０９％

。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量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比例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

量

本次实际

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

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

例

备注

１

秦劳

１２

，

１３４

，

４００ １２

，

１３４

，

４００ ２．７４％ １２

，

１３４

，

４００ ２．７４％

２

翟曙春

１０

，

９９６

，

８００ １０

，

９９６

，

８００ ２．４９％ ０ ０．００％

曾担任公司董事

及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离职生效日

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３

柏红

１０

，

２３８

，

４００ １０

，

２３８

，

４００ ２．３１％ １０

，

２３８

，

４００ ２．３１％

４

胡明炜

２

，

２７５

，

２００ ２

，

２７５

，

２００ ０．５１％ ２

，

２７５

，

２００ ０．５１％

５

谢坤

２

，

２７５

，

２００ ２

，

２７５

，

２００ ０．５１％ ２

，

２７５

，

２００ ０．５１％

合 计

３７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８．５７％ ２６

，

９２３

，

２００ ６．０９％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１０１

，

６１０

，

５４０ ２２．９７％ ２６

，

９２３

，

２００ ７４

，

６８７

，

３４０ １６．８９％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

股

３

、其他内资持

股

其中：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

股

５４

，

２２１

，

５７７ １２．２６％ ３７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３０１

，

５７７ ３．６９％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

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

股

５

、高管股份

４７

，

３８８

，

９６３ １０．７１％ １０

，

９９６

，

８００ ５８

，

３８５

，

７６３ １３．２０％

二、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３４０

，

６７６

，

１２７ ７７．０３％ ２６

，

９２３

，

２００ ３６７

，

５９９

，

３２７ ８３．１１％

１

、人民币普通

股

３４０

，

６７６

，

１２７ ７７．０３％ ２６

，

９２３

，

２００ ３６７

，

５９９

，

３２７ ８３．１１％

２

、境内上市的

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

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４４２

，

２８６

，

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６

，

９２３

，

２００ ２６

，

９２３

，

２００ ４４２

，

２８６

，

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鹏华行业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

年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行业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行业成长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６０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

《鹏华行业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合同》、《鹏

华行业成长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更新）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

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

位：人民币元）

１．１４６２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４１９

，

０４６

，

２９０．１３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５０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０

年度可供分配利润的

第

１

次分红

注：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本基金管

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

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２

、 选择红利

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起可以查询、赎

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

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２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

资者， 其红利所转换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

再投资费用。

注：

１

、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包括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包括转换转出）的本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

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本基金管理人

可另行刊登相关公告决定是否予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并依法履行相关程序。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办法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１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

０７５５－８２３５３６６８

３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信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广发银行、浙商银行、东莞银行、浦发银行、杭州银行、温州银行、

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华泰联合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银河证券、

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湘财证券、华泰证券、长城证券、东北证券、上海证券、平安证券、

东吴证券、信达证券、光大证券、东莞证券、西部证券、江南证券、华安证券、安信证券、财富

证券、中投证券、万联证券、第一创业证券、广州证券、华林证券、方正证券、江海证券、银泰

证券、华宝证券、爱建证券、国金证券、华龙证券、民生证券和广发华福证券等代销机构的

相关网点。

本基金投资者选择分红方式的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首次投资本基金份额前，投资者可以在开立基金账户、增开交易账户以及修

改基金账户资料时选择修改分红方式；投资者首次投资本基金份额后，需要修改分红方式

的，只能通过提交更改基金份额分红方式申请的方式进行修改，不能通过修改基金账户资

料的形式修改。

２

、投资者对其不同交易账户项下的本基金份额可设置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即投资

者在任一销售机构（网点）对其单个交易账户下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的修改将仅适用于该

交易账户， 而对本基金的其他交易账户无效。 投资者未选择或未有效选择基金分红方式

的，本基金的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３

、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基金管理人

的客户服务热线人工坐席或登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最终确定的分红

方式以基金管理人记录为准。 若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核实的基金分红方式与投资人要求

不符或与相关代销机构记录的投资者分红方式不符的， 投资者应当要求相关代销机构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前（含

３

月

４

日）向本公司申请设定或变更分红方式，以达到投资者的要

求。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２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己发行股份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４０

，

４４８

，

１２９

股，实际可上市

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３１

，

８７６

，

００８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９

号文件核准，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发行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２

，

７００

万股，发行前总股本为

８００５．１３９６

万股，发行

后总股本为

１０７０５．１３９６

万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

２０１０

］

７０

号） 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网下向配售对象发行的

５４０

万股限售三个月，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上市流通，目前

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８００５．１３９６

万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如下：

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还承诺：除前述锁定

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张文国追加股份限售承诺：将所持公司股份纳入高管

股份进行管理，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目前上述承诺得到了严格的履行。

２

、上海联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张立清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近的

业务，以避免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否则赔偿公司由此而造成的一切

损失。

目前该承诺得到了严格的履行。

３

、如公司因与

Ｅｘｐｅ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ｃ．

（南开越洋）的软件著作权纠纷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则公司实际承担的赔偿责任由公司的所有发起人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所有发起人股东共

同对公司进行足额补偿。

目前尚未发生需要履行该承诺的情形。

持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情况，本公

司也未发生对其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１５

名，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总数

４０

，

４４８

，

１２９

股，实

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１

，

８７６

，

００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９．７８％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股

备注

１

上海联创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２０

，

０１２

，

８４９ ２０

，

０１２

，

８４９ ２０

，

０１２

，

８４９

２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

６

，

３０５

，

７８２ ６

，

３０５

，

７８２ ６

，

３０５

，

７８２

３

张立清

６

，

０４５

，

４９８ ６

，

０４５

，

４９８ １

，

５１１

，

３７５

副总经理

４

陈 勇

６１６

，

２２８ ６１６

，

２２８ １５４

，

０５７

备注

１

５

李明敬

６１６

，

２２８ ６１６

，

２２８ １５４

，

０５７

副总经理

６

刘昌平

６１６

，

２２８ ６１６

，

２２８ １５４

，

０５７

副总经理

７

张学军

６０３

，

２１９ ６０３

，

２１９ １５０

，

８０５

董事、总经理

８

钮兴昱

６０３

，

２１９ ６０３

，

２１９ １５０

，

８０５

备注

２

９

李志峰

５９７

，

２２３ ５９７

，

２２３ １４９

，

３０６

副总经理

１０

王红岗

５９０

，

２１９ ５９０

，

２１９ １４７

，

５５５

监事

１１

张文国

５７８

，

２１１ ５７８

，

２１１ １４４

，

５５３

备注

３

１２

张开春

２００

，

０７２ ２００

，

０７２ ５０

，

０１８

副总经理

１３

杜建君

１８３

，

８０６ １８３

，

８０６ ４５

，

９５２

副总经理

１４

张 健

１７９

，

３４７ １７９

，

３４７ ４４

，

８３７

副总经理

１５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转持三户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备注

４

合 计

４０

，

４４８

，

１２９ ４０

，

４４８

，

１２９ ３１

，

８７６

，

００８

备注

１

、备注

２

、备注

３

：根据陈勇、钮兴昱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

所做承诺，以及张文国追加股份限售承诺，为简化其三人

２０１１

年及后续年度的股份锁定

及解锁手续，公司已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将其三人所持本公司股份纳入高管股份进

行管理，该申请已获得批准。鉴于张文国不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除遵守“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２５％

”的规定外，无须遵守相关法规、规则及指引等相关规

定中对高管买卖所持本公司股份的限制性规定（如买卖股份事前报备、禁止交易窗口期

等）。

备注

４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持有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股份，源自中国科

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划转股份。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实施办法》规定，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转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公司国

有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承继原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锁定承诺。故该股东本

次解除限售条件并上市流通的股份为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汉王科技限售股份持有

人均严格遵守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和其他限售承诺； 汉王

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汉王科技对本次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事宜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汉王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２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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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追加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

１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追加股份限售承诺的股东为张文国，不

在公司任职。

２

、追加承诺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限售情况的说明

张文国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７８

，

２１１ ０．５４％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

月

合计：

５７８

，

２１１ ０．５４％

———

３

、因张文国所持公司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解除限售，其最近十二个月没有减持公司股

份的情况发生。

二、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１

、股东延长限售期承诺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追加承

诺股份

性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截止日 追加承诺的内容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张文国 流通股

５７８

，

２１１ ０．５４％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详见下文“

３

、承诺的主要内

容”

２

、本次追加承诺，不涉及最低减持价格。

３

、承诺的主要内容：

股东张文国将其所持公司股份纳入高管股份进行管理，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

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

分割财产等导致股份变动的除外。

上述追加股份限售承诺的期限至公司与南开越洋软件著作权纠纷终结之日止。如在追加

股份限售承诺期间公司与南开越洋软件著作权纠纷终结，则其剩余的限售股份可申请解除限

售。

根据张文国追加股份限售承诺，为简化其

２０１１

年及后续年度的股份锁定及解锁手续，并根

据其作出的公开承诺，公司已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将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纳入高管股份进行

管理，该申请已获得批准。鉴于张文国不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除遵守“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２５％

”的规定外，无须遵守相关法规、规则及指引等相关规定中对高管买卖

所持本公司股份的限制性规定（如买卖股份事前报备、禁止交易窗口期等）。

三、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追加承诺股东严格遵守承诺。若追加承诺股东未遵守相

关承诺，公司董事会将保证主动、及时要求其履行违约责任，并及时按信息披露要求披露相关信

息。

四、备查文件

１

、股东张文国的承诺函；

２

、公司股东追加股份限售承诺申请表。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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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29

证券简称：皇氏乳业 公告编号：

2011-004

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1

年

3

月

1

日，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书面及传真方式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发出。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5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5

人。会议由董事长黄嘉

棣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关于同意华昌明先生转任公司战略与发展委员会顾问及由滕翠金女士担任公司

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为提高经营层组织、开拓、创新能力及年轻化要求，进一步提升企业管理水平，适应

公司新形势下快速发展的需要，顺利完成新老班子的交替，公司总经理华昌明先生不再

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转聘为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顾问。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

议，同意聘任滕翠金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为

2011

年

3

月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止。滕翠金女士同时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继续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滕翠金女士简

历见附件

1

。

公司董事会对华昌明先生在担任总经理期间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发展所做出的贡

献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效率，充实公司管理团队，加强扩展全国、特别是北京、上海的

销售市场，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经总经理滕翠金女士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

核通过，同意聘任伍云女士、李荣久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伍云女士、李荣久先生具有丰富的经营管理、市场营

销的工作经验，简历见附件

2

。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Ο

一一年三月三日

附件

1

：滕翠金女士简历

滕翠金女士，

1974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曾

任职于南宁减速机厂财务科， 曾任华寅会计师事务所广西分所审计部项目经理，

2003

年

6

月至

2006

年底任广西沃顿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07

年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

人，

2010

年

3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没有在其他单位兼职的情况。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

5

万股，没有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

2

：伍云女士、李荣久先生简历

伍云女士，

1963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工程师、高级注册食品工程咨询师。

2006

年

1

月

至

2010

年

2

月任四川新希望乳业有限公司项目办经理，

2010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行政总监，

没有在其他单位兼职的情况。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荣久先生，

1973

年出生，大专学历。

2006

年

1

月至

2008

年

6

月任黑龙江龙丹乳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事业部总监，主要负责产、供、销一体化的经营管理，全国销售市场的整合

和维护， 确定公司的品牌发展规划及事业部运营模式的建立、 经营核算体系的发展。

2008

年

8

月至

2011

年

1

月任上海智强食品有限公司、四川新智强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主要负

责全国、特别是北京、上海的市场营销，公司产品品牌定位，全国客户的建立和维护、市场营

销人员管理及经营核算工作。没有在其他单位兼职的情况，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2011－01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或变更议案，也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

、召开时间：

2011

年

3

月

2

日（周三）下午

15:00

3

、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187

号大都会广场

42

楼大会议室

4

、主持人：王志伟董事长

5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10

人，代表股份

1,992,945,101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494%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获得了通过。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陈爱学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92,945,1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陈爱学先生已经按照《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获得了

证券公司董事任职资格。据此，陈爱学先生的董事任职正式生效。

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股东大会作出决议需要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1,992,945,1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本次通过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请参见

2011

年

3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

com.cn

）的披露。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

2.

律师姓名： 罗小洋、韩文龙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与召集

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署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关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011

年

3

月

2

日经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三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

"

广州证券

"

）签署的相关协议，广州证券将代理泰信天天收益货币基金（基金代码：

290001

）、泰信先行策略混合基金（基金代码：

290002

）、泰信双息双利债券基金（基金代

码：

290003

）、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290004

）、泰信优势增长混合基金（基金

代码：

290005

）、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290006

）、泰信债券增强收益基金（基

金代码：

A

类

290007

，

C

类

291007

）、泰信发展主题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290008

）的销售

业务。

自

2011

年

3

月

7

日起，投资者可在广州证券指定网点办理本公司上述全部基金的

申购、赎回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5988 021-38784566

公司网址：

www.ftfund.com

2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020-961303

公司网址：

www.gz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3

日


